静疗信息管理系统配套硬件采购项目需求
项目名称
项目名称：静疗信息管理系统配套硬件采购项目
采购清单
硬件清单如下：
	序号
	名称
	配置描述
	数量

	1
	静疗信息管理协作终端
	处理器核心
≥八核心

系统内存
≥12GB

存储容量
≥256GB

屏幕尺寸
≥10.4英寸

屏幕分辨率
≥2000x1200

屏幕像素密度
≥225 PPI

屏幕描述
≥1670万色

WiFi功能
支持WIFI6，802.11a/b/g/n/ac/ax

蓝牙功能
≥5.1模块

GPS功能
支持GPS、北斗、Glonass、GALILEO及多GNSS系统混合定位

特色功能
多屏协同

摄像头
    双摄像头

前置摄像头：≥8M,f/2.2,固定焦距

后置摄像头：≥13M,f/1.8,自动对焦

音频格式
支持MP3等格式

视频格式
支持MP4等格式

图片格式
支持JPEG，GIF，BMP格式

文本格式
支持TXT等格式

数据接口
USB Type-C接口（支持数据和充电）

音频接口
USB Type-C立体耳机接口

电池类型
锂聚合物电池，≥8000mAh

配支架：

安装方式
带吸盘，可牢固固定在桌面

安装方式
与所采购终端匹配，要求终端安装方式牢靠，不影响前置、后置

摄像头拍照，终端可360度调节。

材质
    支撑臂采用金属材质
	3


服务要求
提供验收后3年免费质量保修及现场维护服务。具体服务内容包括：
1、送货、安装配置服务；
2、验收后三年内，供应商在收到客户报障请求后，30分钟内到达现场响应处理，4小时内恢复正常；
3、提供备件先行服务，如配备常用备件包含但不限于主机、智能笔等在现场，所有设备需要提供现场维修，如现场无法维修，必须提供同等型号或以上设备作为备机使用，直至原设备维修好。
详细配置参数
（一）货物为原制造商制造的全新产品，整机无污染，无侵权行为、表面无划损、无任何缺陷隐患，在中国境内可依常规安全合法使用。
（二）标准：本合同所指的货物及服务应符合合同附件的技术规格所述的标准：如果没有提及适用标准，则应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标准或行业标准；如果中华人民共和国没有相关标准的，则采用货物来源国适用的官方标准。这些标准必须是有关机构发布的最新版本的标准。

交货日期
(一)供货方须在院方支付合同首款后的7个工作日内向院方提交采购清单中的物品。
(二)交货日期以货物到达院方指定货运详细地址的日期为准。
交货方式
(一)供货方应按时将货物送至院方指定货运详细地址。
(二)交货完成的有效证明：供货方送货人，必须随货物提交交货签收单给院方收货人，交货签收单必须有院方、供货方两方的签字方有效。
安装要求
(一)供货方负责合同项下设备的安装调试，并按院方要求，免费提供本项目下设备的搬迁工作。
(二)供货方应按院方指定的安装日期、安装要求进行安装工作。
(三)供货方需根据院方的详细需求，提交项目产品的安装、调试及培训实施方案，方案得到院方确认后实施，保证系统按时、正常地投入运行。
保修服务
(一)信息设备（产品）免费维护期从合同标的验收合格之日（分段验收的以最后验收期为准）算起，期限为36个月。
(二)整机保修；保修期自验收合格之日起计算。
(三)提供3年保修服务。
(四)在免费维护期结束前，须由供货方和院方进行一次全面检查，任何缺陷必须由供货方负责修复，在修复之后，供货方应将缺陷原因、修复内容、完成修理及恢复正常的时间和日期等报告给院方，形成项目总结报告。
(五)超过免费维护期的，双方另行协商签订维护合同，信息设备（产品）的维护报价不超过合同信息设备（产品）部分金额的3%。
售后服务：提供原厂家7*24小时免费维修服务。
响应时间、方式：30分钟内响应到院方报修处，供货方需提供备件先行服务。
培训
供货方应为院方进行培训，包括使用培训和维护培训。
供货方应提出详细的培训计划，提供培训教材。技术培训的内容必须覆盖产品的安装、日常操作和管理维护，以及基本的故障诊断与排错，并保证培训效果。
合同款支付方式
甲方将按如下方式向乙方支付合同费用：

(一)合同签订后，甲方在收到乙方开具相应金额正式发票后，向乙方支付合同中软件金额的30%。

(二)合同所有设备（产品）运至甲方指定货运详细地址、开箱合格运转正常，并经最终用户签字验收（加电验收），且甲方在收到乙方开具相应金额正式发票后，向乙方支付至硬件结算审核价的100%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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